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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拍卖公告

上海青莲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主拍）

联系电话： 021-51701227 严先生

协拍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上海黄浦拍卖行有限公司

上海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奇贝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泓盛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康吉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安吉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主拍公司地址： 上海市福州路 515 号 3 楼

（线下接待）

咨询电话： 021-51701227 （节假日除外）

拍卖会时间 ： 2023 年 5 月 30 日 （星期

二） -2023 年 6 月 2 日（星期五）

本次拍卖分为： 在线 72 小时竞价和网络

现场同步拍卖两个阶段

在线竞价阶段： 2023 年 5 月 30 日 13： 30

至 2023 年 6 月 2 日 13： 30， 竞买人资格

及出价带入网络现场同步拍卖， 其最高出

价为网络现场同步拍卖的起拍价

网络现场同步拍卖阶段 ： 2023 年 6 月 2

日 （星期五） 13： 30 开始至拍卖会结束

一、 拍卖标的：

1、 张杰持有的上海综星置业有限公司持

有的 20%股权

评估价： 2074.392 万元

起拍价： 213.4416 万元 保证金：20 万元

2、 张海龙持有的上海综星置业有限公司

持有的 80%股权

评估价： 8297.568 万元

起拍价： 853.2788 万元 保证金：80 万元

二、 注意事项： （详见 《拍卖特别规定》）

1、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 预约看样。

2、 竞买人应为合法存续的、有足够能力支

付股权转让价款， 无欺诈和不良经营记录

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符合相应（国家）法

律法规、部门行业规章等规定的相关条件。

3、 竞买人在标的拍卖结束前， 可在公拍

网上申请参拍并使用使用银联在线支付保

证金， 获得参拍权限。

4、 竞买人线下报名及交付保证金（银行

转账、 POS 机、 支票等） 截止时间 ：

2023 年 6 月 1 日 （周四） 16： 00， 保证

金须在截止时间前到账。 （户名： 司法拍

卖 资 金 监 管 专 户 08 账 号 ：

11015037845005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
海市北支行）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自 2023 年 5 月 30 日 （周二） 至 6 月 2 日 （周五）

在 “公拍网” （www.gpai.net）、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 （黄浦区乔家路 2 号） 举行

拍卖会。 现公告如下：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呈

本报讯 “好奇” 和“帮某适”

哪种尿不湿好， 消费者们各有选择。

但若网络主播在公开带货时“踩一捧

一”， 声称“好奇渗透性很差， 吸水性

真的很不好用”， 就涉及了法律责任。

近日，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以下

简称上海杨浦法院） 审理了这样一起

商业诋毁纠纷案， 一审判决被告某网

络科技公司刊登声明、 消除影响， 赔

偿原告金佰利中国公司损失及合理费

用共计 20万元。

金佰利中国公司从事个人健康护

理用品、 家庭生活用纸等业务， 先后

经授权获准使用注册于第 5 类失禁用

尿布、 吸收式失禁用尿布裤等商品上

的“好奇” “HUGGIES” 等商标。

“Huggies 好奇” 品牌纸尿裤是金佰利

旗下的明星产品之一， 作为品牌经营

方的该公司也为其投入了不少广告宣

传， 有着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网络销

售量。

淘宝直播账号“雪梨 _Cherie” 有

1700 多万的粉丝， 由杭州甲网络科技

公司注册， 由杭州乙电子商务公司运

营， 朱某某系杭州乙电子商务公司的

主播。 2020 年“双十一” 期间， 杭州

乙电子商务公司组织了“雪梨双十一

母婴超品日” 直播活动， 直播观看人

数超过 1450万， 直播中有关于“帮某

适拉拉裤” 的推荐， 就观看直播的网

友提出“好奇品牌便宜” 的问题， 朱

某某作为主播， 发表言论“有人说好

奇便宜， 我跟你说， 好奇就是不好”，

该言论发表完毕其身旁工作人员立刻

对其作出捂嘴动作 （但随即放开）， 随

即朱某某表示“我们在选每一个品牌的

时候都会严审， 我说实话……如果你用

过帮某适你就知道， 真的， 我对比过其

他的尿布， 就是那个渗透性很差， 吸水

性真的很不好用……”

金佰利中国公司认为主播朱某某的

前述言论对该公司构成商业诋毁， 故将

朱某某及其背后的两家公司均告上法

庭， 要求被告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赔偿

损失。

上海杨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朱某某

作为淘宝直播账号“雪梨 _Cherie” 的直

播人员， 在对“帮某适拉拉裤” 商品直

播推介过程中， 发表“好奇不好” 的言

论且随后表示“对比过其他的尿布， 就

是那个渗透性很差， 吸水性真的很不好

用”， 上述言论起到对“好奇” 品牌评

价的作用， 而“不好” 一词显然属于负

面评价， 可以被受众引申理解为质量、

品质、 体验等等方面存在不足。 并且，

主播在发表“好奇不好” 后随即提及

“比过其他的尿布” “渗透性很差”， 也

容易导致观众在一个连续对话场合， 将

“好奇不好” 的原因同“渗透性很差、

吸水性不好” 相联系， 容易导致观众形

成“好奇” 品质不好的结论。 故该言论

系对竞争产品作出误导性评论， 构成商

业诋毁。

被告杭州乙电子商务公司作为直播

活动的运营者， 对其主播的商业诋毁行

为承担责任。 被告杭州甲网络科技公司

作为该账号的注册者， 应知晓直播活动

存在对他人造成损害的风险， 但其仍将

直播账号交他人使用， 故应对杭州乙电

子商务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遂判决被告

刊登声明、 消除影响， 赔偿原告损失及

合理费用共计 20万元。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周宇翔

本报讯 奉贤区某工业园门卫鲍某在

关闭公司大门时， 被失修铁门倒塌压住，

于次日早晨被发现死亡。 近日， 上海市奉

贤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奉贤法院）

审结了这起物件脱落、 坠落致人损害纠纷

案件， 依法审定各方所担责任。

上海某机电制造公司 （以下简称机电

制造公司） 承租某资产公司位于上海市奉

贤区某工业园区的房屋多年， 租赁范围包

含围墙和大门。 上海某物业公司 （以下简

称物业公司） 为上述工业园区的物业服务

单位， 为工业园区提供保安、 保洁、 公共

设施设备维护等服务。

2021 年 11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 机电

制造公司门卫鲍某在关门时， 被突然倒塌

的铁门压住， 因物业公司巡逻人员也未及

时发现， 且园区门口路灯不亮， 致使鲍某

未得到及时救治而身亡。

次日上午 6 时 49 分许， 物业公司保

洁人员发现事故后报警。 派出所出警后，

经现场勘察， 排除他杀， 认定鲍某死亡原

因为颅脑损伤致死。 鲍某家人遂起诉至上

海奉贤法院， 要求机电制造公司、 资产公

司和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上海奉贤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资产公

司作为房屋的所有人和出租人， 根据租赁

合同的约定， 有保证房屋使用安全和维修

的义务； 机电制造公司作为房屋承租人，

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 有保证房屋使用安

全和维修的义务； 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

提供者， 主要应从是否已完全履行其物业

服务内容， 若未完全履行， 该过错是否与

鲍某死亡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等因

素进行考量。

在租赁期间， 机电制造公司疏于排查案

涉大门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也未要求资产公

司对大门进行维修； 而资产公司在案涉房屋

及设施已经使用多年的情况下， 也未对案涉

大门进行定期的安全检查和防范。 物业公司

未尽到“夜间防范性巡视” 及未保障路灯照

明， 客观上降低了鲍某在事故发生后被发

现、 被救助的可能， 与鲍某最终死亡后果具

有间接的因果关系。 因此， 无论是资产公

司， 还是机电制造公司、 物业公司， 对本次

事故的发生均具有一定的过错， 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结合双方的租赁期限， 案涉大门的使用

年限、 资产公司及机电制造公司离“危险

源” 的远近等因素， 酌情确定资产公司对鲍

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 35%的赔偿责任， 机

电制造公司对鲍某死亡造成的损失承担 55%

的赔偿责任。

此外上海奉贤法院认为， 虽然物业公司

的行为与鲍某的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 但根

据其与机电制造公司签订的 《物业管理协

议》， 其未尽到“夜间防范性巡视” 及未保

障路灯照明， 确实从客观上降低了鲍某在事

故发生后被发现、 被救助的可能， 与鲍某最

终死亡后果具有间接的因果关系， 根据其过

错对损害后果的影响， 酌情确定物业公司承

担 5%的赔偿责任。

而鲍某长期在机电制造公司担任门卫

工作， 其主要的工作职责就是负责涉案大

门的开关， 应该说鲍某对大门的情况最为

了解。 在涉案大门已经使用十余年， 存在

磨损或安全隐患， 其应及时报修或审慎使

用。 从事发经过、 现场情况等因素看， 鲍

某对本次事故的发生也存在疏忽大意的过

失， 法院酌情确定其对损失自行承担 5%的

责任。

1234156789:;<=
!院9:;<责 #$%，=>?@<责 $$%ABC<责 $%

□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店招即商店的招牌， 既是商家的

名称， 也包含着商家的商誉， 更重要的是商家

可能对店招享有知识产权， 由此也产生了许多

真假“美猴王” 的故事。 未经授权擅自使用他

人店招混淆视听， 容易误导普通消费者， 从而

在不正当竞争中获利， 损害商标权人的合法权

益。 近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上海宝山法院） 审结一起店招“撞衫” 的案

件， 一小超市未经授权在店招中使用“华联超

市” 字样， 法院对此行为将怎样认定？

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联公

司） 是中国大型连锁超市上市公司， 通过注册

取得了“华联超市” 商标专用权， 具有较高知

名度。 某日， 华联公司在上海某街道发现一家

并非是其旗下， 由某缘公司开设但店招却为

“杭州 华联超市” 的商超门店。

华联公司认为， 双方均属于商超的经营

者， 某缘超市在店招中使用“华联超市” 字

样， 与其注册商标的突出部分构成实质性近

似， 故意攀附华联公司知名度， 易使相关公众

产生混淆和误认， 侵害了华联公司的注册商标

专用权。

因此， 华联公司将某缘超市诉至上海宝山

法院， 要求某缘超市停止侵权， 拆除招牌中的

“华联” 文字， 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

开支。

庭审中， 被告某缘超市辩称， 首先， 某缘

超市是案外人“杭州华联公司” 的加盟店， 已

获得相关商标及版权授权； 其次， 杭州华联公

司使用“杭州华联” 企业字号是先使用的， 某

缘超市经杭州华联公司授权使用“杭州华联”

企业字号是加盟店的正常经营活动， 无“搭便

车” 的意图； 最后， 店招突出使用“杭州” 二

字， 具有排他性和指向性， 不会使相关公众产

生混淆误认。 因此， 某缘超市不构成商标侵

权， 不同意华联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 上海宝山法院认为， 华联公司的

注册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某缘超市店招

“杭州 华联超市”， 与案涉商标服务类别相同，

且案涉商标的核心识别部分为“华联”， 因此

与案涉商标构成近似。

关于被告的在先使用抗辩理由， 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以下简称 《商标法》）

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首先， 被告某缘超市在案

涉商标“华联超市” 注册后成立， 不可能先于

原告使用； 其次， 某缘超市未能证明杭州华联

公司在“华联超市” 商标注册前已将“华联”

作为商标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 且杭州华联公

司是在“华联超市” 商标注册后授权某缘超市

开加盟店， 不属于“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

该商标” 的情形。

关于被告的合法授权抗辩理由， 首先，

被告某缘超市未提供加盟费支付凭证， 现有

证据不能证明某缘超市加盟杭州华联公司的

合同已真实履行， 也不能证明某缘超市获得

杭州华联公司相应商标或作品的有效授权；

其次， 案涉“华联超市” 商标及品牌知名度

高， 某缘超市从事与华联公司服务类别相同

行业， 理应知道案涉商标， 并应秉持诚实信

用原则合理避让， 但其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

务； 最后， 某缘超市在店招中弱化“杭州”，

突出“华联超市”， 证明其有攀附故意， 易使

相关公众与华联公司品牌混淆， 与华联公司

产生关联。

综上， 根据 《商标法》 第五十七条规定，

法院认定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被告侵犯

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在审理过程中， 由于某缘超市已拆除了含

有“华联超市” 字样的店招， 停止对华联公司

的侵权行为、 原告华联公司撤回了对某缘超市

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

因华联公司未能证明其因侵权行为所遭

受的实际损失或某缘超市因实施侵权行为的

获利， 法院综合考虑案涉商标知名度、 侵权

持续时间、 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 并结合华

联公司所支出的维权合理费用， 酌情确定了

本案某缘超市赔偿华联公司的经济损失及合

理支出。

小超市未经授权在店招6

使用“华联超市”字样3诉
法院9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